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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小到会计科目大到一些会计

业务的核算出现了新的变化，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也发

生了变化。笔者发现由于教材更新不及时，持有至到期投资核

算过程中有很多问题的处理依然比较模糊，这给教学带来很

大的不便。为了更透彻地理解这些问题，笔者结合实践对持有

至到期投资的核算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一、概念的界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

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

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通常情况下，能够

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债权性投资，例如，

企业持有的、在活跃市场上有公开报价的国债、企业债券、金

融债券等，股权投资因其没有固定的到期日因而不能划分为

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按照付息方式的不同，可分

为两种类型：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

券。从现行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看，上述两种债券投资的核算

方法除个别会计科目不同外其余部分基本相同。但事实上，由

于两类债券的投资报酬回收方式不同，其实际利率计算方法

及会计核算方法均存在显著差异。

二、明细科目的设置及内涵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确认时，其实际

成本应按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入账。企业应在“持有至到期投

资”科目下分设“成本”、“应计利息”、“利息调整”三个明细科

目。其中“成本”明细科目核算债券的面值或其他债权的本金；

“应计利息”明细科目核算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利息或其

他债权利息，如果为分期付息债券，应单独设置短期债权类科

目“应收利息”核算；“利息调整”明细科目主要记录的是实际

支付价款和上述两个明细科目之间的差额，即主要核算债券

溢折价的发生与摊销及投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及摊

销。同旧会计准则相比，现行会计准则改变了两个明细科目的

名称，将“面值”改为“成本”，将“溢折价”改为“利息调整”。笔

者认为，这一变动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动：首先，由“面值”改

为“成本”，使其内涵更加明确；其次，由“溢折价”改为“利息调

整”，笔者认为，原先的“溢折价”明细科目可以直观地反映债

券购买时产生的溢价或折价，而“利息调整”明细科目则更加

本质地反映了债券投资中溢折价的产生和摊销调整的因素，

同时考虑了投资过程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三、投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的处理

现行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做出如下规

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

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

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这里的相

关交易费用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咨询公司、券商等的手续费

和佣金及其他必要支出。此处在实务处理上存在很多争议，我

们先来看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购入长期债券时，实际支付

的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一般应当构成初始投资成本。但当

金额较小时，可于购买时一次计入当期损益（即投资收益）；当

金额较大时，应计入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单独核算，并与购买债

券后至到期前的期间内在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

销，计入当期投资损益，尚未摊销的相关费用，应在“长期债权

投资”科目中设置“债券费用”明细科目单独核算。

由此可见，旧会计准则的处理比较灵活，而现行会计准则

对这一点的处理不是很明朗，就相关交易费用而言，有的将其

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的明细科目“利息调整”，而有的

则将其记入“成本”明细科目，甚至有很多资料对这一点忽略

不计，假设没有相关交易费用的发生。笔者认为，如果这一点

确认不同，那么后面溢折价的摊销就会出现差异，因此，在持

有至到期投资初始确认成本时必须明确这一点。笔者认为，应

与旧会计准则中相关费用金额较大情况的处理保持一致，即

都是计入初始投资成本，因为现行会计准则取消了“债券费

用”这一明细科目，所以持有至到期投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交

易费用应该作为利息调整的因素记入“利息调整”明细科目。

四、实际利率的计算

现行会计准则引入了财务管理的概念，考虑了资金时间

价值，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只能采用实际利率法

进行摊销。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存续期间或

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

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实际利率是持有至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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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中一系列问题的处理进行了探讨，如持有至到期投资概念的界定、明细科目的设

置及内涵、相关交易费用的处理、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的计算以及利息调整的摊销等问题，以期对实务操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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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内含收益率。实际利率法摊销就是在购买阶段多付出

的费用（或者是提前得到的收益）在持有期间逐期确认，按实

际利率摊销的目的就在于调整各个期间的收入。不管是投资

者还是债权人、债务人，关注的都是自己实际得到的投资收益

或实际付出的费用，所以要有一个折现率的概念来确定每期

的实际收益或者实际费用支出。

比如根据票面（名义）利率得到了部分利息，那么实际的

收益是多少，就需要按照实际利率来计算实际的投资收益，其

差额就是对之前的溢价或折价的摊销。一般情况下，买入持有

至到期投资的时候，由于票面（名义）利率和市场利率总会存

在差异，因此，关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实际利率法的计算，需要

区分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还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

两种债券计算实际利率的原理是一致的。基本公式可以套用

财务管理中的债券估价模型：债券每期收回利息的现值垣债

券到期收回本金的现值越债券的当前价值，其中所用到的折

现率即为我们所要求的实际利率。同时需要注意，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债券由于平时没有利息收入，因此债券每期收回利息

的现值为零，等债券到期时利息和本金一并折算为债券的当

前价值。

五、摊余成本的内涵与计算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每

期的实际利息收入，要求按照摊余成本和该项投资的实际利

率计算。其中摊余成本的计算是非常关键的，现行会计准则规

定摊余成本是指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减去偿

还的本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金额与到期

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再减去已

发生的减值损失。根据这一定义，总结出摊余成本基本的计算

公式分两种情况：淤分次付息、到期还本情况下：摊余成本越

初始确认金额原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原已发生的

减值损失；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情况下：摊余成本越初始确认

金额原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原累计计提利息原已

发生的减值损失。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付息方式

下，摊余成本不仅内涵不同，而且计算内容较多，不便于理解。

笔者认为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这项债券的价值应该是

多少，也就是所谓的摊余成本；对于债券发行方来说，摊余成

本意味着自己实际承担着多少债务。而对于双方来说，实际利

率和票面利率不一致的时候，表面上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也

就是根据票面利率计算的应收利息或者应付利息，本身并不

能准确说明双方实际得到的收益或付出的成本，因此这里的

实际利率法摊销解决了这个问题。按实际利率计算的应付利

息是当期债务人应该确认的财务费用，而实际利率计算的投

资收益是投资者实际得到的收益。而实际摊销金额计算的正

确与否，关键在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每期摊余成本的计算。

可以将上面的公式变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期末摊余成

本越期初摊余成本原已收回本金依利息调整（或溢折价）累计摊

销额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或者，期末摊余成本越期初摊余成

本原已收回本金垣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原应收

利息（面值伊票面利率）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可以进一步简

化，即：期末摊余成本越期初摊余成本垣按实际利率确认的投

资收益原按票面利率计算的现金流入。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债券，这个票面利率计算的现金流入是不存在的，所以摊

余成本中不扣除这部分。

总之，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付息方式下，均可将摊余成

本理解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即企业每期实际利息

收入按上期期末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乘以实际利率计

算，这样操作起来不仅简单，而且容易理解。

六、利息调整的摊销和实际利息的计算

一般情况下，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时候，由于票面（名

义）利率和市场利率总会存在差异，那么购入时的价格和面值

会有出入，所以就会存在利息调整，以后需要按照实际利率法

摊销，这就是利息调整的摊销。公司债券之所以会发生溢价或

折价，实质上是票面利率不等于市场利率所致。债券的溢价或

折价主要起着平衡债券发行公司和投资公司利息水平的作

用，使双方最终都能按市场利率公平合理地支付利息费用或

获得利息收入。债券的溢折价应当摊销，而且溢折价的摊销应

与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同时进行。

对于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溢价摊销时，一方面调整

票面利息收入，并逐期减少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至到期

收回本金时，溢价额已摊销完毕，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

恰好等于债券面值。相反，折价摊销时，一方面调整票面利息

收入，同时逐期增加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至到期收回本

金时，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也恰好等于债券面值。

具体而言，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摊销时的基本账务处

理是：借：应收利息（面值伊票面利率）；贷：投资收益（摊余成

本伊实际利率）。两者之间的差额，借/贷：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进行摊销时：借：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面值伊票面利率）；贷：投资收

益（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两者之间的差额，也是借/贷：持有

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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